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消防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5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消字第11316025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(附件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以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載，有效下載期限1

個月。網址https://edocdl.doc.nfa.gov.tw) 識別碼：PKNDI2CW。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核定「充實直轄市、縣(市)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

員個人救災裝備器材中程計畫」1份，請儘速配合辦理追加

編列預算及採購相關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113年5月27日院臺忠字第1131012369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消防局
副本：本部消防署(綜合企劃組、主計室)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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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內政部 函

地址：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
號8樓(消防署)

聯絡人：張書維
聯絡電話：02-81959119#9618
傳真：02-89114274
電子信箱：tphcnt215@nf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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